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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 

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 

《关于请做好仙坛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的回复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根据贵会 2020 年 8 月 19 日下发的《关于请做好仙坛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

会议准备工作的函》的要求，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各中介机构、山东仙

坛股份有限公司对贵会提出的相关问题逐项予以落实，进行了认真讨论、核查，并以

书面反馈说明的形式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回复。涉及需要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意见的问

题，已由保荐机构出具核查意见。本次回复已经发行人审阅认可，具体回复内容附后，

本回复中的简称与《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尽职调查报告》中的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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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募投项目用地 

申请人募投项目中的饲料厂、屠宰厂尚未办理土地使用权证。屠宰厂取得了《建

设用地规划许可证》，饲料厂未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申请人募投项目中的种

鸡场、商品鸡场、孵化场所用土地存在租赁集体用地的情形。 

请申请人：（1）结合屠宰厂已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说明饲料厂未取得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原因，有无具体时间表，目前所处的阶段；（2）结合法律

法规及相关政策要求，说明饲料厂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是否存在实质性障碍，

对募投项目的实施是否造成重大不利影响；（3）说明出租方向发行人出租土地是否存

在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形，出租方是否取得了合法的土地使用权证；（4）说明使用集

体用地是否符合地方人民政府关于集体用地流转地方性法规的规定，并有切实的措施

保障募投项目实施不会受到影响；募投项目是否符合集体农用地的用途，是否符合国

家关于集体农用地相关政策；（5）说明是否存在占用基本农田、违规使用农地等情形，

是否符合国家土地法律法规政策。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说明核查依据与过程，并

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回复： 

（一）结合屠宰厂已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说明饲料厂未取得《建设用

地规划许可证》的原因，有无具体时间表，目前所处的阶段 

鉴于《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办理的前提条件之一为签署土地出让合同，而饲料

厂土地出让合同于近期刚签署完毕，故截至目前《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尚未办理完

毕。目前发行人子公司诸城食品已将相关资料递交至相关规划部门。根据诸城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出具的说明，确认诸城食品饲料厂项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材料已提交

完毕，目前完成预审，正在等待审批。 

（二）结合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要求，说明饲料厂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是否存在实质性障碍，对募投项目的实施是否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以出让方式取得国有土

地使用权的建设项目，在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建设单位应当持建设项目

的批准、核准、备案文件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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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部门领取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山东省城乡规划条例》第四十四条规定：“以出让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

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和个人应当持建设项目批准、核准、备案文件和国有土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等材料，向城市、县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城乡

规划主管部门审核相关材料，对符合规划条件的，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对未按

照规划条件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不得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根据上述规定可知，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审核相关材料，对符合规划条件的，核发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未按照规划条件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不得核发建

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镇街（园区）建设项目规划意见》，诸城市林家村镇规划建

设办公室已对位于林家村镇三皇庙村相关地块出具符合规划的意见，地块总面积

46.45 亩，用地性质为二类工业用地（M2）。 

2020 年 7 月 31 日，诸城市林家村镇村镇规划建设办公室出具证明，山东仙坛诸

城食品有限公司在本市林家村镇三皇庙村建设的“年产 60 万吨饲料厂项目（项目备

案号：2019-370782-13-03-066200）”实施地规划用地类型为工业用地，上述项目符合

诸城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根据 2020 年 7 月 28 日，发行人与诸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的《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编号：诸城-01-2020-0098），约定向发行人出让宗地的编号为诸

城 2020-G0104 号，宗地用途为工业。 

综上所述，发行人已根据规划条件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目前已递交相

关规划部门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山

东省城乡规划条例》的规定以及诸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的办理证明，发行人饲

料厂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对募投项目的实施不会造

成重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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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说明出租方向发行人出租土地是否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形，出租方是

否取得了合法的土地使用权证 

发行人募投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山东省潍坊市诸城市，本次募投项目中的商品鸡场

所用土地的来源为集体土地，上述土地系诸城食品与发包方通过签署《土地承包合同

书》承包给诸城食品使用。根据上述合同条款载明，诸城食品承包的上述集体土地均

系发包方拥有的土地。上述《土地承包合同书》已经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

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

故发行人承包上述集体土地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形。 

根据诸城市贾悦镇人民政府、诸城市石桥子镇人民政府、诸城市皇华镇人民政府、

诸城市林家村镇人民政府出具的《情况说明》，目前该镇集体农用地均未办理土地使

用权证。 

根据提供上述集体土地的村集体所属镇政府出具的关于发行人商品鸡项目的审

查意见以及诸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的《关于山东仙坛诸城食品有限公司商品鸡

养殖项目设施农用地备案通知书》，已确认诸城食品已与各村签订用地协议。 

综上所述，发行人取得上述集体土地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因当地镇集体

农用地均未办理土地使用权证，故上述集体土地不存在取得土地使用权证的情形。上

述集体土地的流转均已经镇政府批准及土地管理部门确认并履行了设施农用地备案

程序，故发行人子公司使用上述集体土地实施募投项目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四）说明使用集体用地是否符合地方人民政府关于集体用地流转地方性法规的

规定，并有切实的措施保障募投项目实施不会受到影响；募投项目是否符合集体农

用地的用途，是否符合国家关于集体农用地相关政策； 

1、发行人使用集体用地符合地方人民政府关于集体用地流转地方性法规的规

定，并有切实的措施保障募投项目实施不会受到影响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发包方将农村

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

民政府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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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第四条规定，农民集

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 

根据诸城市人民政府 2015 年 8 月 18 日颁布的《诸城市设施农用地管理暂行办法》

规定，设施农用地直接用于或服务于农业生产，其用地性质不同于非农业建设项目用

地，按农用地管理，不需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经营者与镇街（园区）和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土地承包人共同协商，依法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承包户签订土地承包

经营权流转合同。 

（2）根据诸城市贾悦镇人民政府、诸城市石桥子镇人民政府、诸城市皇华镇人

民政府、诸城市林家村镇人民政府出具的《情况说明》，诸城食品承包的上述集体土

地均为集体农用地，相关承包合同符合国家及地方人民政府关于集体土地流转法律、

法规的规定，上述集体土地流转已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法

规履行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决策程序并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 

（3）根据诸城食品与村集体经济组织签署的《土地承包合同书》，上述《土地承

包合同书》已经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

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此外，上述集体土地还取得了当地镇

政府关于使用相关集体土地实施商品鸡项目的审查意见、并依据当地法律法规履行了

设施农用地的备案手续。 

综上所述，发行人募投项目使用集体土地符合地方人民政府关于集体用地流转的

地方性法规的规定，发行人已采取切实的措施保障募投项目实施不会受到影响。 

2、募投项目符合集体农用地的用途，符合国家关于集体农用地相关政策 

根据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于 2019 年 12 月 17 日印发的《自然资源部、农业

农村部关于设施农业用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自然资规〔2019〕4 号）规定，设施

农业属于农业内部结构调整，可以使用一般耕地，不需落实占补平衡。 

根据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山东省农业农村局、山东省畜牧兽医局于 2020 年 5 月 6

日联合印发的《关于印发<山东省设施农业用地管理办法>的通知》（鲁自然资规[2020]1

号）设施农业属于农业内部结构调整，可以使用一般耕地，不需落实占补平衡。设施

农业用地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经营者向乡镇政府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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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诸城市人民政府 2015 年 8 月 18 日颁布的《诸城市设施农用地管理暂行办法》

规定，集体土地申请设施农业用地的，应履行以下备案程序：签订土地使用合同；办

理项目建设审核手续并经镇街（园区）审查同意后报项目主管部门审核后出具审核意

见；凭借镇街（园区）及项目主管部门审核意见、建设方案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

同至市国土资源局申请备案；用地单位在取得设施农用地备案通知后方可进行项目建

设。根据上述规定，发行人承包集体土地用于商品鸡养殖所履行的程序如下： 

（1）贾悦镇白家官庄商品鸡场、诸城市贾悦镇前张庄商品鸡场 

2019 年 12 月 13 日，贾悦镇人民政府出具《贾悦镇人民政府关于山东仙坛诸城食

品有限公司前张庄村商品鸡场等项目的审查意见》，确认发行人诸城市贾悦镇白家官

庄商品鸡场、诸城市贾悦镇前张庄商品鸡场项目选址合理，建设方案可行，用地协议

无问题，同意按《诸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诸城市设施农用地管理暂行办法>

的通知》上报相关部门备案后进行建设。 

2019 年 12 月 8 日，诸城市畜牧业发展中心分别出具《山东省规模化畜禽养殖项

目登记备案证明》（登记备案号：20191207001）、《山东省规模化畜禽养殖项目登记备

案证明》（登记备案号：20191208001），同意诸城市贾悦镇前张庄商品鸡场养殖项目、

诸城市贾悦镇白家官庄商品鸡场养殖项目备案。 

2019 年 12 月 27 日，诸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关于山东仙坛诸城食品有限

公司商品鸡养殖项目设施农用地备案通知书》（编号：诸设农备 2019024 号），确认已

收到设施农用地备案申请的资料，并确认诸城食品已与各村签订用地协议，各镇人民

政府对项目用地出具审查意见，市畜牧业发展中心已出具规模化畜禽养殖项目登记备

案证明。 

（2）诸城市林家村镇前泮家庄商品鸡场、诸城市林家村镇高家宅商品鸡场、诸

城市林家村镇山头村商品鸡场 

2019 年 12 月 25 日，林家村镇人民政府出具《林家村镇人民政府关于山东仙坛诸

城食品有限公司前泮家庄商品鸡场等项目的审查意见》，确认发行人诸城市林家村镇

前泮家庄商品鸡场、诸城市林家村镇高家宅商品鸡场、诸城市林家村镇山头村商品鸡

场选址合理，建设方案可行，用地协议无问题，同意按《诸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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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诸城市设施农用地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上报相关部门备案后进行建设。 

2019 年 12 月 8 日，诸城市畜牧业发展中心分别出具《山东省规模化畜禽养殖项

目登记备案证明》（登记备案号：20191205003）、《山东省规模化畜禽养殖项目登记备

案证明》（登记备案号：20191207003）、《山东省规模化畜禽养殖项目登记备案证明》

（登记备案号：20191207002），同意诸城市林家村镇前泮家庄商品鸡场、诸城市林家

村镇高家宅商品鸡场、诸城市林家村镇山头村商品鸡场备案。 

2019 年 12 月 27 日，诸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关于山东仙坛诸城食品有限

公司商品鸡养殖项目设施农用地备案通知书》（编号：诸设农备 2019024 号），确认已

收到设施农用地备案申请的资料，并确认诸城食品已与各村签订用地协议，各镇人民

政府对项目用地出具审查意见，市畜牧业发展中心已出具规模化畜禽养殖项目登记备

案证明。 

（3）诸城市皇华镇后郝戈庄商品鸡场 

2019 年 12 月 26 日，皇华镇人民政府出具《皇华镇人民政府关于山东仙坛诸城食

品有限公司后郝戈庄商品鸡场项目的审查意见》，确认发行人诸城市皇华镇后郝戈庄

商品鸡场选址合理，建设方案可行，用地协议无问题，同意按《诸城市人民政府办公

室关于印发<诸城市设施农用地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上报相关部门备案后进行建

设。 

2019 年 12 月 7 日，诸城市畜牧业发展中心出具《山东省规模化畜禽养殖项目登

记备案证明》（登记备案号：20191205002），同意诸城市皇华镇后郝戈庄商品鸡场项

目备案。 

2019 年 12 月 27 日，诸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关于山东仙坛诸城食品有限

公司商品鸡养殖项目设施农用地备案通知书》（编号：诸设农备 2019024 号），确认已

收到设施农用地备案申请的资料，并确认诸城食品已与各村签订用地协议，各镇人民

政府对项目用地出具审查意见，市畜牧业发展中心已出具规模化畜禽养殖项目登记备

案证明。 

（4）诸城市石桥子镇东楼子商品鸡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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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 24 日，诸城市石桥子镇人民政府出具《石桥子镇人民政府关于山东

仙坛诸城食品有限公司孵化场等项目的审查意见》，确认发行人诸城市石桥子镇东楼

子商品鸡场选址合理，建设方案可行，用地协议无问题，同意按《诸城市人民政府办

公室关于印发<诸城市设施农用地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上报相关部门备案后进行建

设。 

2019 年 12 月 24 日，诸城市畜牧业发展中心出具《山东省规模化畜禽养殖项目登

记备案证明》（登记备案号：20191223001），同意诸城市石桥子镇东楼子商品鸡场项

目备案。 

2019 年 12 月 27 日，诸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关于山东仙坛诸城食品有限

公司商品鸡养殖项目设施农用地备案通知书》（编号：诸设农备 2019024 号），确认已

收到设施农用地备案申请的资料，并确认诸城食品已与各村签订用地协议，各镇人民

政府对项目用地出具审查意见，市畜牧业发展中心已出具规模化畜禽养殖项目登记备

案证明。 

根据诸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证明，证明仙坛诸城食品自成立以来，严格遵

守土地方面的法律、行政法规，土地使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报

告期内没有因违反土地方面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而受到该局处罚的情形。 

因此，发行人承包上述土地已经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

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主要用于规模化畜禽养殖，目前均已办理设施农

用地登记备案手续，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用地要求。 

综上所述，本次募投项目集体用地流转已履行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决策程序以及土

地主管部门批准程序，镇集体均未办理相关土地的使用权证，募投项目符合集体农用

地的用途，符合国家关于集体农用地相关政策。 

（五）说明是否存在占用基本农田、违规使用农地等情形，是否符合国家土地法

律法规政策 

根据诸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的证明及发行人募投项目设施农业用地备案

的申请资料、《集体土地承包合同》并查询政府部门处罚信息公示网站，发行人本次

募投项目使用的集体土地均为集体农用地，不存在占用基本农田、违规使用农地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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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符合国家土地法律法规政策。 

（六）核查意见 

1、发行人律师核查意见 

发行人律师认为：发行人饲料厂项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材料已提交完毕，目前

完成预审，正在等待审批；发行人饲料厂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不存在实质性

法律障碍，对募投项目的实施不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发行人取得上述集体土地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因当地镇集体农用地均未办理土地使用权证，故上述集体土

地不存在取得土地使用权证的情形，上述集体土地的流转均已经镇政府批准及土地管

理部门确认并履行了设施农用地备案程序，故发行人子公司使用上述集体土地实施募

投项目不存在实质性障碍；发行人募投项目使用集体土地符合地方人民政府关于集体

用地流转的地方性法规的规定，发行人已采取切实的措施保障募投项目实施不会受到

影响，本次募投项目集体用地流转已履行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决策程序以及土地主管部

门批准程序，镇集体均未办理相关土地的使用权证，募投项目符合集体农用地的用途，

符合国家关于集体农用地相关政策；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使用的集体土地均为集体农

用地，不存在占用基本农田、违规使用农地等情形，符合国家土地法律法规政策。 

2、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取得了诸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的关于诸城食品办理饲料厂《建设

用地规划许可证》进度的说明；查阅相关集体土地承包合同、镇政府出具的《情况说

明》，了解募投项目使用的集体土地情况；取得诸城市贾悦镇人民政府、诸城市石桥

子镇人民政府、诸城市皇华镇人民政府、诸城市林家村镇人民政府出具关于集体土地

使用权办理、集体土地流转合规情况等的《情况说明》；查阅了山东省关于土地流转

相关的地方性法律法规，诸城市关于设施农用地备案规定以及手续文件、镇政府关于

用于商品鸡养殖的集体土地审查意见。集体土地所在经济联合社出具的说明函、诸城

市畜牧业发展中心出具的《山东省规模化畜禽养殖项目登记备案证明》、诸城市自然

资源局出具的土地无违规证明等资料，确认发行人承包上述土地已经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主要用于规模化

畜禽养殖，目前均已办理设施农用地登记备案手续，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用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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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饲料厂项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材料已提交完毕，

目前完成预审，正在等待审批；发行人饲料厂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不存在实

质性法律障碍，对募投项目的实施不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发行人取得上述集体土地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因当地镇集体农用地均未办理土地使用权证，故上述集

体土地不存在取得土地使用权证的情形，上述集体土地的流转均已经镇政府批准及土

地管理部门确认并履行了设施农用地备案程序，故发行人子公司使用上述集体土地实

施募投项目不存在实质性障碍；发行人募投项目使用集体土地符合地方人民政府关于

集体用地流转的地方性法规的规定，发行人已采取切实的措施保障募投项目实施不会

受到影响，本次募投项目集体用地流转已履行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决策程序以及土地主

管部门批准程序，镇集体均未办理相关土地的使用权证，募投项目符合集体农用地的

用途，符合国家关于集体农用地相关政策；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使用的集体土地均为

集体农用地，不存在占用基本农田、违规使用农地等情形，符合国家土地法律法规政

策。 

 

二、关于业绩下滑 

申请人 2020 年 1-6 月份经营业绩大幅下滑。 

请申请人说明 2020 年上半年业绩下滑的原因，下滑因素是否已经消除，是否对

申请人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申请人的应对措施及有效性。请保荐机构、会计

师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 

（一）请申请人说明 2020 年上半年业绩下滑的原因 

2020 年上半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公司下游餐饮业客户、食品加工企业和学校尚

未完全复工复学，终端消费需求尚未恢复到正常水平，公司鸡肉产品的销售价格同比

下降，导致 2020 年上半年公司的经营业绩较去年同期下滑。具体分析如下： 

1、营业收入变动 

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 1-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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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代肉鸡出栏量（万羽） 5,988.08 5,887.62 

其中：商品代肉鸡出售量（万羽） 223.07 147.42 

      屠宰加工鸡肉产品量（万羽） 5,765.01 5,740.20 

屠宰加工鸡肉产品量占比 96.27% 97.50% 

鸡肉产品销量（万吨） 15.07 14.18 

鸡肉产品销量增长率 6.31%  

鸡肉产品平均销售单价（元/吨） 9,649.61 10,363.25 

鸡肉产品平均销售单价增长率 -6.89%  

营业收入（万元） 153,315.58 155,218.97 

营业收入增长率 -1.23%  

发行人营业收入主要受鸡肉产品市场价格和鸡肉产品销量两项因素影响。 

2020 年 1-6 月，发行人鸡肉产品销量同比增长 6.31%，受新冠疫情影响，白羽肉

鸡市场价格回落，鸡肉产品平均销售单价同比降低 6.89%，综合上述两项因素影响，

发行人营业收入同比降低 1.23%。 

2、营业成本变动 

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 1-6 月 

营业成本（万元） 126,523.28 112,016.67 

营业成本增长率 12.95%   

商品代肉鸡饲料生产成本（元/吨） 2,557.77 2,403.77 

商品代肉鸡饲料生产成本增长率 6.41%   

商品代肉鸡饲料耗用量（吨） 271,472.52 246,405.12 

商品代肉鸡饲料耗用量增长率 10.17%  

发行人营业成本主要为饲料（原材料）成本，饲料成本变动主要受单位饲料生产

成本和饲料耗用量两方面因素影响。 

2020 年 1-6 月，受新冠疫情影响，发行人商品代肉鸡饲料单位生产成本同比增长

6.41%，商品代肉鸡饲料耗用量同比增长 10.17%，综合上述两项因素影响，发行人营

业成本同比增加 12.95%，具体分析如下： 

（1）单位饲料生产成本变动分析 

2020 年 1-6 月与 2019 年 1-6 月发行人主要饲料生产原材料采购情况如下： 

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 1-6 月 

玉米 
数量（公斤) 187,701,608.00 189,706,512.00 

金额（元) 382,232,977.15 360,717,86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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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单价（元/公斤） 2.0364 1.9015 

平均单价变动比例 7.10%  

豆粕 

数量（公斤) 60,219,937.00 56,279,065.00 

金额（元) 173,619,294.28 154,151,668.60 

平均单价（元/公斤） 2.8831 2.7391 

平均单价变动比例 5.26%  

发行人单位饲料生产成本主要受玉米和豆粕的平均采购价格影响。 

报告期内，发行人饲料生产成本中玉米、豆粕平均占比为 65.58%，饲料生产成本

变动主要受玉米、豆粕采购价格影响。2020 年 1-6 月，疫情初期受各地政府相继出台

并严格执行的交通管制影响，玉米和豆粕供应相对紧张，发行人玉米平均采购价格同

比增长 7.10%，豆粕平均采购价格同比增长 5.26%，受上述影响，发行人 2020 年 1-6

月饲料单位生产成本增长 6.41%。 

（2）饲料耗用量变动分析 

2020 年 1-6 月与 2019 年 1-6 月发行人饲料耗用分析如下： 

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 1-6 月 

料肉比 1.722 1.671 

料肉比增长率 3.05%  

单只体重（公斤） 2.632 2.506 

单只体重增长率 5.03%  

注：料肉比是指饲养的畜禽增重 1 公斤所消耗的饲料量。 

发行人饲料耗用量主要受料肉比和出栏商品代肉鸡单只体重两方面因素影响，料

肉比增大，则相同重量的出栏商品代肉鸡所需消耗的饲料耗用量增加；出栏商品代肉

鸡单只体重增加，则需要耗用更多的饲料喂养。 

2020 年 1-6 月，受疫情初期发行人部分屠宰加工产线复工延迟影响，发行人部分

商品代肉鸡饲养期限有所延长，料肉比较去年同期增长 3.05%，同时单只商品代肉鸡

体重较去年增长 5.03%，主要受上述影响，发行人 2020 年 1-6 月饲料耗用量同比增长

10.17%。 

（二）下滑因素是否已经消除，是否对申请人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新冠疫情对公司的影响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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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公司采购的影响 

公司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和能源主要包括玉米、豆粕、药品和疫苗、电力、蒸汽等。

疫情初期，受各地政府相继出台并严格执行的交通管制影响，公司部分原材料到货时

间有所迟滞，同时部分原材料采购价格有所上涨；但随着疫情逐渐得到控制，2020

年 4 月，公司原材料采购已恢复正常。疫情期间，公司电力和蒸汽的能源采购未受影

响。 

2、对公司饲料生产的影响 

公司生产饲料所需的原材料和能源主要包括玉米、豆粕、电力等。新冠疫情爆发

前，公司储备的原材料较为充足，疫情期间电力供应正常，故公司饲料生产并未受到

影响。 

3、对公司饲养的影响 

公司父母代种鸡和商品代肉鸡的饲养相对封闭，均在发行人自有及合作养殖场内

进行，疫情期间，饲养所需的饲料和药品疫苗（库存储备）供应正常，故疫情期间，

发行人父母代种鸡和商品代肉鸡的饲养并未受到影响。 

4、对公司屠宰加工的影响 

受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影响，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延长 2020 年春节假期的通知，

各地政府相应出台关于延迟复工的疫情防控措施。公司屠宰加工产线中外省人员较

多，春节后复工时间较以往年度有所延后，部分产线员工返工率较低，对原定的生产

计划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对此，公司积极采取措施推动复工复产，在确保员工健康安

全的基础上，积极配合当地政府统一安排，安全有序地组织复工生产工作。2020 年 3

月初，公司各屠宰产线已全面恢复运转。 

5、对公司销售的影响 

2020 年一季度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 6.71%，主要是受疫情影响，公司下

游餐饮业、食品加工业客户、学校复工复学时间受到不同程度延迟，导致部分产品需

求下降，叠加交通管制带来的运输成本上升，公司一季度营业收入受到一定影响。但

随着疫情逐渐得到控制，2020 年 3 月中旬，公司销售活动已恢复正常，上半年营业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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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只同比降低 1.23%。 

综上，2020 年二季度，随着新冠疫情在国内得到有效控制，各级政府大力推动各

行各业复工复产，公司日常经营业务已基本恢复。新冠疫情对公司的影响已经基本消

除，未对发行人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三）申请人的应对措施及有效性 

针对新冠疫情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的影响，公司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1、按照政府疫情防控工作部署，积极推进复工复产 

公司在严峻的疫情形势下，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山东省委省政府疫情防

控工作部署，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积极推进复工复产。在公司的积极协调下，疫

情期间公司饲料加工和父母代种鸡、商品代肉鸡的饲养未受到影响，原材料的采购、

商品代肉鸡屠宰加工和产品销售 4月已全部恢复正常，切实降低了新冠疫情给公司生

产经营带来的影响。 

2、及时增加公司原材料库存储备 

疫情初期，受各地政府相继出台并严格执行的交通管制影响，公司原材料运输受

阻，部分原材料价格呈上涨趋势，对此，公司及时增加了玉米和豆粕的库存水平，并

与供应商签订了长期采购合同，降低了主要原材料价格上升对公司营业成本的影响。 

3、持续加大产品研发和市场开发力度 

公司持续加大产品研发和市场开发力度。 

产品研发方面，公司通过工序改进、配方研制等举措提升鸡肉产品的深加工能力

以实现产品的多品种、系列化和高附加值，根据市场需求开发多系列调理品、熟食品。 

市场开发方面，公司继续实施“巩固重要核心客户、发展区域经销商、积极涉入

超市和专卖店零售终端”的营销策略，在不断加强产品质量与安全控制的同时加强多

元化市场营销渠道建设。 

2020 年 1-6 月，公司商品鸡出栏量增加 100.46 万羽，鸡肉产品销售量增加 0.89

万吨，增长了 6.31%，有效降低了因产品价格下降带来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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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公司在疫情期间积极采取应对措施，有效降低了新冠疫情对公司业绩的影

响。 

（四）核查意见 

1、会计师核查意见 

发行人 2020 年上半年业绩下滑主要为受新冠疫情影响，公司产品销售价格的下

滑，随市场需求的回暖，下滑因素已经消除，不会对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发

行人采取了有效的应对措施，有效的降低了价格下降带来的毛利降低，随着新冠疫情

逐渐得到控制，发行人的经营活动已全面恢复正常，疫情预计不会对本次发行构成重

大不利影响。 

2、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查阅了公司报告期内的财务报表和财务报表附注、公司披露的相关公

告、相关行业研究报告；审阅了发行人报告期内收入和成本的明细构成表，对发行人

2020年上半年收入成本的变动进行了分析；访谈了公司相关负责人员，了解公司 2020

年上半年业绩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了解新冠肺炎对公司业绩产生的影响，公司应对

新冠疫情所采取的措施及效果。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 2020 年 1-6 月经营业绩下滑主要系受新冠疫情

影响，终端消费需求尚未恢复到正常水平，公司鸡肉产品的销售价格同比下降；2020

年二季度，新冠疫情对公司的影响已经基本消除，新冠疫情未对发行人生产经营造成

重大不利影响；公司应对新冠疫情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 

 

三、关于毛利率 

申请人 2018 年、2019 年及 2020 年上半年毛利率分别为 17%、30%及 17%。 

请申请人说明：（1）毛利率大幅波动的原因，2020 年上半年毛利率的下降原因，

下滑趋势是否持续；（2）募投项目的可行性分析是否充分考虑毛利率变动带来的影响。

请保荐机构及会计师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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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毛利率大幅波动的原因，2020 年上半年毛利率的下降原因，下滑趋势是

否持续 

1、毛利率大幅波动的原因及 2020 年上半年毛利率下降的原因 

公司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毛利及毛利率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金额 变动比例 金额 变动比例 金额 变动比例 金额 

收入 153,315.58 -1.23% 353,338.71 37.07% 257,779.77 19.12% 216,400.00 

成本 126,523.28 12.95% 247,558.09 15.82% 213,737.63 5.39% 202,812.96 

毛利 26,792.29 -37.98% 105,780.63 140.18% 44,042.14 224.15% 13,587.04 

毛利率 17.48%  29.94%  17.09%  6.28% 

（1）营业成本变动情况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及 2020 年 1-6 月，公司营业成本分别为 202,812.96 万

元、213,737.63 万元、247,558.09 万元及 126,523.28 万元，2018 年、2019 年及 2020

年 1-6 月分别同比增长 5.39%、15.82%及 12.95%，变动相对较小。 

（2）营业收入变动情况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及 2020 年 1-6 月，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216,400.00 万

元、257,779.77 万元、353,338.71 万元及 153,315.58 万元，2018 年和 2019 年分别同比

增长 19.12%和 37.07%，增长速度较快，2020 年 1-6 月，同比降低 1.23%。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变动原因分析如下： 

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年1-6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商品代肉鸡出栏量（万

羽） 
5,988.08 5,887.62 12,817.97 11,738.66 11,648.93 

其中：商品代肉鸡出售

量（万羽） 
223.07 147.42 343.18 234.43 567.26 

屠宰加工鸡肉

产品量（万羽） 
5,765.01 5,740.20 12,474.79 11,504.23 11,081.67 

屠宰加工鸡肉产品量

占比 
96.27% 97.50% 97.32% 98.00% 95.13% 

鸡肉产品销量（万吨） 15.07 14.18 30.68 28.34 26.53 

鸡肉产品销量增长率 6.31% - 8.26% 6.85% - 

鸡肉产品平均销售单

价（元/吨） 
9,649.61 10,363.25 10,745.11 8,563.51 7,56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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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肉产品平均销售单

价增长率 
-6.89% - 25.48% 13.24% - 

营业收入（万元） 153,315.58 155,218.97 353,338.71 257,779.77 216,400.00 

营业收入增长率 -1.23% - 37.07% 19.12% - 

报告期内，发行人营业收入主要受商品代肉鸡的养殖规模及鸡肉产品市场价格影

响。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及 2020 年 1-6 月，发行人商品代肉鸡出栏量分别为

11,648.93 万羽、11,738.66 万羽、12,817.97 万羽及 5,988.08 万羽，95%以上经发行人

屠宰加工成鸡肉产品对外销售，故发行人销售收入主要受鸡肉产品销量和鸡肉产品市

场价格影响。 

2018 年和 2019 年，发行人鸡肉产品销量分别增长 6.85%和 8.26%，同时受白羽

肉鸡行业供需状况的影响，鸡肉产品销售单价分别增长 13.24%和 25.48%，综合上述

两项因素影响，发行人营业收入增长率分别为 19.12%和 37.20%；2020 年 1-6 月，发

行人鸡肉产品销量同比增长 6.31%，但受新冠疫情影响，终端消费需求尚未恢复到正

常水平，白羽肉鸡市场价格回落，鸡肉产品平均销售单价同比降低 6.89%，综合上述

两项因素影响，发行人营业收入同比降低 1.23%。 

结合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的变动情况，2019 年鸡肉产品市场价格上

涨，公司营业收入大幅增长 37.07%，但营业成本仅同比增长 15.82%，导致公司 2019

年度毛利同比增长 140.18%，毛利率亦大幅增长到 29.94%；2020 年 1-6 月，受新冠肺

炎影响，鸡肉产品市场价格回落，公司营业收入同比降低 1.23%，同时营业成本同比

增长 12.95%，毛利同比降低 37.98%，毛利率相应降至 17.48%。 

2、下滑趋势是否持续 

由公司毛利率变动情况分析可知，公司报告期内毛利率主要受鸡肉产品市场价格

影响，报告期内，鸡肉产品市场价格走势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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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畜牧业协会禽业分会月报。 

由上图可知，鸡肉产品市场价格在 2017 年处于低位，2018 年和 2019 年保持上涨，

于 2019 年 10 月达到高点，2020 年 1 月开始下滑，2 月至 4 月相对稳定，5 月再次下

滑后 6 月和 7 月鸡肉市场产品价格已经企稳。 

因此，在鸡肉产品市场价格逐渐稳定的情况下，预计公司毛利率下滑趋势不会持

续。 

（二）募投项目的可行性分析是否充分考虑毛利率变动带来的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鸡肉产品毛利率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鸡肉产品 17.19% 28.19% 15.61% 5.23% 

本次募投项目经济效益的测算参数参考公司 2018 年经营数据，达产年销量和毛

利率估算与公司 2018 年实际经营情况对比如下： 

项目名称 销量（万公斤） 鸡产品毛利率 

公司 2018 年实际经营数据① 28,343.82 15.61% 

年产 1.2 亿羽肉鸡产业生态项目② 27,000.00 14.41% 

差异③=②-① -1,343.82 -1.20% 

本次募投项目毛利率较公司 2018 年实际实现的毛利率低 1.20%，主要原因为募投

项目为新建，固定资产折旧较大所致。 

从以上对比可知，公司对本次募投项目的毛利率估算较为谨慎，低于 2018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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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2020 年 1-6 月，公司鸡肉产品毛利率尽管经历了一定程度的下滑，下滑到

17.19%，仍然高于本次募投项目估算的毛利率。2020 年 6 月至 7 月，鸡肉产品价格已

经企稳。 

综上，公司募投项目可行性分析中估算的毛利率较为谨慎，已经充分考虑到了毛

利变动带来的影响。 

（三）核查意见 

1、会计师核查意见 

会计师认为：发行人报告期内毛利率大幅波动主要系受鸡肉产品市场价格影响；

公司毛利率下滑在鸡肉产品市场价格逐渐稳定的情况下预计不会持续。公司募投项目

的可行性分析估算毛利率较为谨慎，已经充分考虑到了毛利变动带来的影响。 

2、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查阅了公司报告期内的财务报表和财务报表附注、公司披露的相关公

告、相关行业研究报告、中国畜牧业协会禽业分会月报；审阅了发行人报告期内收入

和成本的明细构成表，对发行人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和毛利率的变动情况进行了分析；

访谈了公司相关负责人员，了解公司报告期内毛利率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公司毛利

率预计变动趋势。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报告期内毛利率大幅波动主要系受鸡肉产品市场

价格影响；公司毛利率下滑在鸡肉产品市场价格逐渐稳定的情况下预计不会持续。公

司募投项目的可行性分析估算毛利率较为谨慎，已经充分考虑到了毛利变动带来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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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关于请做好仙坛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的回复》之签字盖章

页） 

 

 

 

 

 

法定代表人： 

 

 

 

 

 

 

 

 

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8 月 21 日

 

王寿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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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和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关于请做好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的回

复》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 8月 21日

   

张世通  曹方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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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董事长、总经理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了《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和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关于请做好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的回

复》的全部内容，了解报告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确

认本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回复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总经理: 

 

 

 

董事长： 

 

 

 

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 8月 21日 

 

陈  琨 

 

徐子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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